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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：政風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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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總統、行政院院長參加民間社團餐敘，如沒有職務上利害關係，即無依倫理規範

向政風機構登錄之必要。  

 

二、 倫理規範所稱「與職務有利害關係」，係指該規範第2點所列之業務往來、指揮監

督、費用補助、承攬契約等關係，以及會因業務執行遭受有利或不利影響之情形，有無

利害關係，應結合個案認定，且不應過度擴張解釋或做不當聯結，以免造成公務員不敢

勇於任事，有失透過登錄規定達到行政透明之目的。  

 

  

三、 另倫理規範第9點亦規定，公務員於視察、調查、出差或參加會議等活動時，得接

受茶點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，此部分並未要求辦理知會登錄。  

 

四、 落實透明登錄係廉政署推動之重要工作，廉政署將持續督同所屬政風機構加強宣導，

並將就推動實務及效益進行檢討，蒐集各方意見，針對倫理規範做必要之釋明及修正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我爆料!廉政檢舉專線： 

0800-286-586(你爆料，我爆料) 

檢舉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， 

獎金新臺幣 1000萬元! 

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檢舉專線： 

(02)2262-2822 

(02)2260-2237(傳真) 

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 關心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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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單瞭解報你知! 
  法 令 

  宣 導 

 

 

政治獻金法知識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1.向監察院申請設立許可專戶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.開立受贈收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金錢政治獻金15日內存入專戶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捐贈者每年有總額的限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治獻金知識+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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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宣導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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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維護宣導  

 

 

 

 

時事新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調查局基隆市調查站陳姓專員偵辦曹姓餐廳業者涉嫌竊佔國有地時，把偵訊內容和曹的手機號

碼告訴張姓男子，張約曹見面指可代為「擺平」案子被拒。陳被控涉洩密遭起訴，基隆地院審

結，依瀆職罪判陳有期徒刑 6 個月，緩刑 2 年。 

判決指出，在調查局任職超過 30 年的陳姓專員前年 8 月 9 日約談曹姓業者，調查他涉嫌竊佔國

有地做為餐廳停車場案件，7 天之後約張姓友人見面，告訴張約談曹的過程和訊問內容。 

張在 3 天後打電話給陳，詢問曹姓業者的電話，取得之後就打電話約未曾謀面的曹見面。 

張先向曹分析他的涉案情節，並表示可以代為擺平基隆的司法機關，但曹自認無犯罪故意而拒

絕，張當晚打電話給陳說「沒有辦法幫忙」。 

法官認為，陳久居「官場」並非新手，他告訴張相關案情若是無心過失，當張詢問曹的電話時

理應心生警惕，但陳仍告訴張號碼，張和曹見面後又電告陳沒有辦法幫忙，顯示陳是故意洩漏

案情給張男，依法判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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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事新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聞摘自 TVBS 新聞 

    行政院費者保護處今日公佈市售床墊商品標示查核，共抽查 36 家通路業者，

查核商品標示 67 件，僅有丹普尊榮厚墊、綠竹雙效床墊等 8 件合格，不合格率近

9 成；甚至還發現有 5 家疑似以舊彈簧骨架或舊床墊重新製造，並以新品對外販賣

之嫌。 

消保處消保官王德明表示，此次查核床墊項目包括是否有標示製造廠商、尺寸、

生產國別、纖維成分、洗燙處理方法；59 件不合格的產品中，有 44 件完全沒有

中文標示，另有 15 件未依「織品標示基準」第 6 點第 2 款規定將標籤附縫於床墊

本體，只有 8 件在標示部分完全合格。 

8 件合格的商品分別是，丹普尊榮厚墊、台灣明尼蘇達礦業的床墊、金信昌實業的

綠竹雙效床墊、曜陞棉業的灰條竹炭記憶床墊、日式寢具實業的抗菌 5cm 蛋型記

憶床墊、金城蓆業的精緻人體工學床墊、台灣廠商蓆夢思床墊、金信昌實業的亞

藤蓆雙效床墊。 

 

政風室提醒您： 

   慎選合格好床，讓您一夜美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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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男侯○○、李○○等3 員涉嫌收取被告現金後，夾帶違禁物品

入監案 

壹、案情摘要： 

一、93 年3 月中旬，廖○○、郭○○等2 名毒品案件被告羈押於○○看

守所，先期約賄賂替代役役男侯○○、李○○等2 人，於該所內使用該2 

名役男行動電話聯絡廖收容人之女友陳○○、郭收容人之女友吳○○等

人。由侯員、李員赴陳女處收受第一級毒品海洛因，多次連同煙、酒、

檳榔、牛排、臭豆腐、冰等物品夾帶進入該所戒護區內。另替代役役男

童○○夾帶煙、酒等物進入該所戒護區，經由2 舍上3 房之送物口，轉

交予廖、郭2 名收容人使用。事後，再由吳女分別交付新臺幣2、3 萬元、

1 萬多元、數千元予役男侯、李、童等3 員，做為走路工之費用。又廖

收容人移監前，將剩餘微量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，供同舍房收容人李○

○、劉○○等人施用。 

二、嗣於同年5 月中旬，前述收容人判決確定移○○監獄執行，○○監

獄辦理新收收容人尿液篩檢時，發現廖、李、劉等3 名收容人尿液篩檢，

均呈嗎啡陽性反應。 

貳、懲處與偵審情形： 

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於97 年5 月16 日經○○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如

下： 

一、役男童○○：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，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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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受賄賂，處有期徒刑五年四月，褫奪公權五年，所得財物新臺幣1 萬2 

千元應予追繳沒收。 

二、役男侯○○、李○○：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，對於主管之

事務，明知違背法令，直接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益，處有

期徒刑二年，褫奪公權二年，緩刑四年。 


